
首都食品安全

07 消费警示
2016年7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王晓梦 版式王晓梦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维维权动态

■ 消费提示

微信免费大餐的营销不靠谱
去年 9月份，浙江省台州

市椒江区广大市民的微信朋
友圈开始被一条信息刷屏，原
来是某餐饮店推出优惠活动：
凡在微信朋友圈连续转发7天
以上即可到店免费用餐一次，
活动截至9月30日，就餐需提
前24小时预约。9月24日，完
成转发任务的市民兴冲冲地
拨打预约热线，但是电话始终
无法接通，怀疑自己上当受

骗，市民遂拨打 12315热线进
行投诉。经调查，该优惠活动
的初衷是为了回馈 2000多名
会员客户，但未料到微信朋友
圈的强大宣传能量，实际单条
信息的转发量已达十几万，远
远超出了预期。最终经过协
调，店方表示一定会兑现当初
的承诺，考虑到店内接待能力
有限，将通过提供等额免费
券、延长活动时间等方式满足

消费者需求。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商

家承诺微信“转发”或“点赞”即
可享受优惠的行为应属于民事
上的“要约行为”，用户认可并
完成商家指定行为的要求，就
表示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商
家必须依法履行。广大消费者
在参加此类活动时要保持理
性，最好通过收藏、截图等有效
手段留存证据。

第四章 食品生产经营

第三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
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
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
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
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
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
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
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
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
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
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
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
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
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

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
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
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
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
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
物、不洁物；

（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
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
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
当洗净，保持清洁；

（六）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
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
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
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
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
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
贮存、运输；

（七）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
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餐
具、饮具和容器；

（八）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
当保持个人卫生，生产经营食
品时，应当将手洗净，穿戴清
洁的工作衣、帽等；销售无包
装的直接入口食品时，应当使
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售货工
具和设备；

（九）用水应当符合国家规
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十）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
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要求。

非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
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应当符
合前款第六项的规定。

典型案例

政策法规

国家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有各种法律政策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为使
消费者能清晰感知并加深自己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小编特将一些重要实用
的法律条文整理出来，供参考。下面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四章的部分条例，主要是讲食品生产经营时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遵循一
定的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此为准绳，避免出现违反规定的行为。

近日，消费者刘先生反映，
他在当地一家超市购买散装的
沙土湿瓜子时，发现包装上的生
产日期与柜台公示牌上的生产
日期不一致，“瓜子的保质期被
延长了一个多月”。对此，当地
街道食药监所已责令超市整改
并赔付消费者600元。

公示牌上与包装袋上日期不同

6月底，刘先生在一家超市
购买散装的沙土湿瓜子时，注意
到柜台公示牌上，该瓜子的生产

日期是2016年4月30日，保质期
为12个月。他计算了一下时间，
应该到2017年4月29日才过期，
于是就购买了价值5.66元瓜子。

但后来刘先生发现，散装沙
土湿瓜子包装上的日期是2016
年6月10日，而保质期到2017
年6月9日，这跟在柜台公示牌
上看的不一样，保质期延长了一
个多月。

刘先生表示，虽然食品并没
有过期，但根据超市包装的标签
日期，消费者很容易被误导食用
过期产品。

消费者要求赔偿

刘先生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一百二十四
条第一款第(五)项，生产经营标
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除了要
没收这些物品，还要对经营者处
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我要求超市进行赔偿。”

按诉求赔600元

该超市负责人李先生称，散
装食品区使用电子秤称重打码，
而电子秤上的生产日期，每天都
进行变化，“消费者所购买的产
品在来货换批次后，促销员因工
作失职，忘记更改此产品电子秤
的保质期，并非超市故意篡改保
质期和包装日期。”

李先生表示，目前在街道食
药监所的协调下，超市已跟消费
者协商，并赔偿了600元，消费

者对此表示满意。“今后我们将
对此事进行反省，对于这种个例
将加强监管，也欢迎并接受广大
消费者的监督。”

街道食药监所工作人员证
实了此事，经调查，该超市确实
有柜台标注和食品包装上的日
期不一致的情况，但食品仍在保
质期内，并没有过期，消费者食
用后并无大碍。目前，已责令超
市进行整改，双方就此事达成一
致，店方已按消费者的诉求赔付
600元，消费者对此表示满意。

（整理）

保质期内的食品为什么也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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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冷饮成为许多消费者消暑解渴
的首选，市场上丰富多样的冷饮也进入了销售
旺季，但部分冷饮食品的质量问题也凸显出
来。如何选购安全、卫生的冷饮？有四个方面
需要注意。

在正规超市购买

由于冷饮在生产、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都
要求保持低温冷藏，一旦温度过高就会融化并
滋生细菌影响产品质量，造成菌落总数、霉菌、
酵母菌等微生物超标，因此消费者在选购冷饮
时，首先应选择有卫生许可、食品流通许可的
正规商场或零售点，其进货渠道、储存条件等
都有一定的保障。

查看相关食品标识

购买时注意主要成分、净含量、执行标准、
生产日期、保质期、QS标志、厂名厂址等相关标
识。有的冷饮因为存放时间长，会出现变形、
过期等情况，购买时一定注意查看有无超过保
质期、发霉变质、包装损坏的现象。不要过分
追求外观鲜艳的产品，倘若其颜色过于鲜艳且
不自然，很有可能是添加了过量色素。

慎购商贩自制饮品

在学校门口、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叫卖
的部分沿街商贩自制饮品卫生质量难达标。
如街头自制的果汁冷饮，虽称是用水果原汁制
作，但饮品颜色鲜艳，价格低廉，实际使用的原

料不过是色素加香精勾兑而成，不具备卫生许可证、健康证
等，使得冷饮的卫生质量难以保证。

购买时保留购物凭证

保留购物凭证，方便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消费者一
旦购买到不具备质量要求的冷饮，给自身健康带来隐患时，消
费者可保留票据，先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及时向
消协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摘）


